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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附條件買賣總契約 
本總契約業經乙方攜回審閱。（審閱期間至少七日）      
乙方：                         （簽章） 
立契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及          （以下簡稱

乙方），茲為甲方經營之票券附條件買賣業務往來事項，簽訂本契約書（以下簡稱本總契約），

雙方同意遵守下列條款： 
第 一 條  本總契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附條件買賣（以下簡稱買賣）：指買賣雙方同意，於買方支付買價予賣方，賣方

交付票券予買方，且同時雙方約定，於特定期日或因一方之要求經他方同意後，

由買方以原票券賣還並交付於賣方。 
      二、附條件買賣個別契約（以下簡稱個別契約）：指甲乙雙方在本總契約拘束下，就

特定買賣所訂之契約。 
      三、交易日：指賣方交付票券於買方之期日。 
      四、賣還日：指雙方約定賣方將買回已交付於買方之票券並受交付之期日。 
      五、買價：指買方於交易日為受讓票券而應支付之價格。 
      六、賣還價格：指雙方議定賣回之總價金。 
      七、重大事故：指任何一方有重整、清算、解散、破產、合併、暫停營業、受強制

執行之情事，或有開始進行各該程序之行為或被票據交換所宣告拒絕往來、或

有其他足以影響雙方業務之情形。 
第 二 條  訂定個別契約應以書面為之，由甲乙雙方簽名，並記載下列各款事項： 

      一、甲乙雙方分別確定其為買方或賣方之身分。 
      二、為交易標的之票券。 
      三、交易日。 
      四、買價。 
      五、賣還日。 
      六、賣還價格。 
      七、其他不違反本總契約規定之事項。 

甲乙雙方約定於特定期日賣還者，並得同時約定任一方於徵得他方同意後，得於該

特定期日前提前終止契約，以約定終止日為賣還日。但因此致他方受有損失者，應

予補償。 
第 三 條   個別契約與本總契約之條款，除甲乙雙方另有書面約定外，構成唯一合法有效之證

據；個別契約與本總契約之規定不符者，以本總契約為準。 
第 四 條  買賣雙方應於中央銀行、短期票券集中保管結算機構分別開設存款帳戶、保管劃撥

帳戶，或於清算交割銀行開設活期性存款帳戶及保管劃撥帳戶以辦理款券交割事宜。 
第 五 條      甲乙雙方同意，交易標的票券為登記形式國庫券時之交付，得由甲方指定之清算銀

行透過中央銀行登錄債券系統開立保管憑證為給付或轉帳給付。 
第 六 條      為交易標的之票券於賣還日前，其所有權歸屬於買方。 
第 七 條      個別買賣中為賣方者，應保證於交易日交付買方之票券，無任何瑕疵或負擔，足以

影響買方取得所有權。 
第 八 條      個別買賣中為買方者，應保證於賣還日交付賣方之票券，無任何瑕疵或負擔，致有

害於賣方回復其所有權。 
第 九 條      個別買賣中為買方者，在交易日未於短期票券集中保管結算機構規定時間內給付買

價時，賣方得解除該個別契約。買方並應支付賣方自交易日起至終止日止，以該個

別契約約定之買價為本金，按中央銀行短期擔保融通利率為基數，再加計一．五倍

之利率算得之利息，作為賠償之金額。 
第 十 條      個別買賣中為買方者，未於賣還日交付應賣還之票券於賣方時，賣方得於市場買入

同種類、同數量之票券以為替代，如其價款高於約定賣還價格時，其差額應由買方

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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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買賣中為賣方者，未於賣還日支付賣還價格時，交易標的票券所有權仍屬買方

所有，買方得於市場處分交易標的票券，所得之價款低於約定賣還價格時，其差額

應由賣方補足。 
前二項情形，違約之一方並應給付他方自約定賣還日起至他方購入替代票券或處分

當日止，以原應交付票券之票面價額為本金，按該票券發行利率為基數，再加計百

分之十之利率算得之利息，作為賠償之金額。 
第十一條  個別契約之買方或賣方有重大事故發生時，他方得通知終止本總契約及所有個別契

約。 
第十二條  個別契約中，買方以交易標的票券辦理設質時，質權人以原交易之賣方為限，且為

設質之交易標的票券以賣方之自有券為限。買方於設質時應先出具擔保物提供證或

類似文件，載明同意賣還日應續作後再設定質權於賣方（質權人），暨買方（債務人）

發生重大事故時，質權所擔保之債權即視同屆期，質權人得就交易標的票券實行質

權抵償。 
     前項設質交易標的票券於賣還日，賣方（質權人）雖未辦理質權變更或消滅，交易

標的票券所有權仍屬買方（出質人）所有，但其設質記錄仍續予保留。 
第十三條  第九條至第十一條損害賠償之規定，不妨礙甲乙雙方另行主張他種損害賠償之計算

方式或採取本總契約未規定之其他合法求償途徑。 
第十四條  乙方同意甲方基於共同行銷需要或委託他人處理相關營業事務時，甲方得將

乙方資料揭露、轉介及相互運用於甲方所屬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間或揭

露、轉介於其所委託營業事務處理之受託人。 
乙方得隨時以書面通知甲方要求停止前項相關資訊之揭露、轉介及相互運

用，甲方於接獲通知後，應即通知其所屬金融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停止使用

各該相關資訊。 
第十五條  因本總契約或個別契約有關事項涉訟時，甲乙方合意由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

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六條 本總契約之修改或增訂，非經雙方以書面確認並簽章後，不生效力。 
  
     立契約人  甲      方：                  （簽章） 
                     
                    乙      方：                  （簽章） 
                    身分證號碼：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